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八日上午，绥中公安局国保大队李长华、副大

队长刘忠和、指导员霍钢、警员刘唤雨、邢婵等带社区人员，共有至

少二十多名不法之徒对法轮功学员张凤仙家进行了洗劫。 

不法警察在张凤仙家没人的情况下，跳墙进入院内，并从外面卸

下纱窗、跳窗进屋，抢走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打印纸等私人物品，

及法轮大法书籍等。不法之徒在张凤仙家停留5个多小时，留下一地

的瓜子皮、苹果核，一片狼藉、宛如土匪入室抢劫。 

 

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人： 
绥中县委书记：夏雨恩 6166666（办）3113040（宅） 
绥中县委副书记：刘双立 6128688（办）5123718（宅） 
绥中县副县长：骆忠山 6122301（办）6120011（宅） 
县政法委书记：许国秋 6138955（办）6125408（宅） 
政法委副书记：庞志忠 6123406（办） 6127590（宅）13909897091（手机） 
610（维稳办）主任：王海军 6131710（办）6651699（宅）13998939581（手机） 
综治办：周洪连 6123475（办）6134452（宅）13050961006（手机） 
绥中县公安局副政委：张振民 6124343（宅）13909897860（手机） 
国保大队大队长：李长华 6122876（办） 13700196626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刘忠和 13130989152  指导员：霍刚 
警员：刘唤雨、邢蝉等 

 
 
 

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
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